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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瞭解居民的公共避難安置服務的需求，在災前進行場所軟硬體之整備，是促進

颱風期間降低災害暴露及提升居民照護的重要策略。不少災害研究指出，居民對公

共避難安置服務的需求與其社會經濟特質有關；國際上既有評估模式亦運用一地區

居民人口特性，諸如族群、所得狀況來評估其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需求。不過，台灣

既有的災害研究中，對指認影響颱風事件下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選擇的社會經濟因子、

評估其需求量的成果，仍相當有限，無法提供政府部門於此範疇更進一步之參考。

本研究運用莫拉克颱風的災後調查資料，來指認可能影響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選擇的

社會經濟因子，以做為建構評估模式的基礎。研究中發現，族群（原住民與非原住

民）對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傾向有重要影響；不同經濟特徵與教育程度的原住

民家庭，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傾向亦有差異。本研究建議，鄉、鎮、市（、區）

在未來擬定災害防救計畫時，應對轄區人口、災害特性有所掌握。在造成重大災害

衝擊的颱風事件中，應預期被迫離家的居民中，有接近 6 成的原住民及接近 2 成的

非原住民可能有公共避難安置服務的需求。 

 

關鍵字：緊急避難、臨時安置、短期公共收容安置需求、莫拉克颱風、脆弱性 

 



防災科學 

 2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demand of public sheltering and adopting its preparedness 

before disasters are critical for reducing hazard exposure and facilitating mass care.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several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that may affect shelter 

seeking behavior. Models also use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ace/ethnicity and income to estimate the demand of public sheltering for a specific 

geographic area. However, the research results which focus on public sheltering 

demand and related socioeconomic factors identification are limited in Taiwan. This 

study use survey data of Typhoon Morakot to examine socioeconomic factors 

related to public shelter seeking and propose empirical public shelter demand 

formula. This study finds that race/ethnicity characteristics is a critical variable; 

indigenous population tend to use public shelter. Indigenous households with lower 

income and lower education even tend to use public shelter.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integrated th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saster 

scenario to better plan sheltering strategies. For a major typhoon event, about 60% 

dislocated indigenous population and 20% dislocated non-indigenous population 

may demand public sheltering service.  

 

Keywords: emergency sheltering, temporary sheltering, short-term public shelter 

requirements, Typhoon Morakot, vulnerability 

壹、前言 

西北太平洋地區是全球最好發颱風的區域，平均每年約有 23 個颱風生成，

其中約 4 個會登陸或接近台灣，對台灣造成影響(許晃雄 et al., 2011)。面對颱

風的影響，政府及民眾部門可以透過災害防救的減災、整備、緊急應變、復原

重建執行，來降低或分攤災害風險。如不要在容易淹水或易發生坡地災害的區

位開發、居住、進行經濟活動，或運用工程設施來降低災害發生的頻率或強度。

然而，在工程防災策略中，因成本、效益之考量，通常有其設計標準。若災害

規模過大，超過工程設計標準，我們便需透過緊急應變策略來降低其災害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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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災害的緊急應變需求(agent generated demands)中，大致可分為搶修

搶 險 （ 或 稱 危 害 操 作 ， hazard operations） 及 居 民 防 護 (population 

protection)(Lindell, Perry, & Prater, 2007)。其中，居民防護常運用災害預警訊息、

管制區域劃設與進出控制、疏散等方式來減少民眾的暴露。以 2016年侵台的颱

風（尼伯特、莫蘭蒂、馬勒卡、梅姬，艾利颱風未啟動疏散）事件為例，各事

件之累積疏散人數達 2,911人（馬勒卡颱風）至 17,396人（尼伯特颱風）(內政

部消防署, 2016)。 

當民眾離開危險區域後，大部分居民會透過依親等方式因應暫時的生活與

居住問題；不過，仍有部分居民仰賴政府提供公共的收容安置場所、物資等協

助，以處理其離開住處之生活所需。在 2016年有啟動疏散的颱風事件中，收容

安置場所的累計收容人數為 681人（馬勒卡颱風）至 4,402人（尼伯特颱風）。

從上述數字可得知，在影響較大的颱風事件應變期間，前往公共收容安置場所

的人數可達數千人（2009年 8月 11日莫拉克颱風期間收容人數達 8,856人）(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 2009)。各級政府在進行災害整備時，實有需要對居民在疏散

後至公有收容安置場所的需求有更好的掌握，並於災前充實收容安置場所軟硬

體設施，以促進缺乏其他替選方案的居民可獲得公共收容安置服務，而有較高

之疏散意願。 

國外諸多災害研究已經指出，居民疏散後可選擇諸多形式的住所做為緊急

避難或臨時安置之用。其中，使用公共收容處所的居民有其人口社會經濟特性

(Peacock, Dash, & Zhang, 2006)。弱勢族群，如少數族裔、低收入戶、年老者、

租屋者等，較可能使用公共緊急避難或臨時安置處所；不同性別、教育程度、

宗教信仰等，也可能影響其使用緊急避難/臨時安置處所的類型。有關緊急避難

與臨時安置場所的選擇，雖然和人口社會經濟因子有關，但其仍會因不同國家

的政策、社會文化等而有所差異。 

台灣近年來在疏散、緊急避難、臨時安置之研究已有部分成果，但就影響

使用公共避難安置處所的因子及需求人數的推估而言，成果仍有限。既有研究

以集集地震及 2000 年之後颱風疏散避難行為進行相關調查為主(白仁德, 吳杰

穎, 賴炳樹, & 黃冠華, 2010; 蔡綽芳, 2000; 陳亮全, 吳杰穎, 劉怡君, & 李宜

樺, 2007; 陳亮全 et al., 2010; 陳淑惠 et al., 2010)，但多數成果著重於疏散避難

的風險溝通，抑或從災後居住型態與空間特性的角度出發，而較不從居民的人

口社會經濟特性，建構計量模型，來檢視影響居民疏散、緊急避難行為乃至於

收容安置場所選擇的因子（特別是人口特性）。從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整備及需

求評估來看，具體有那些人口社會經濟因子影響台灣居民的避難安置場所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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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或什麼樣特性的居民更傾向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具不同特性的地區，

如何運用相關參數結合該地之社會經濟特性，因地制宜地推估合理公共避難安

置場所需求量，既有成果仍相當有限。 

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需求量的評估模式與參數建立，需植基於諸多個案經驗。

為了促進台灣更完善的災害防救整備，本研究以莫拉克颱風為案例，透過居民

的社會經濟屬性與避難安置場所的選擇行為之分析，建立莫拉克颱風公共避難

安置場所之需求模式，以提供未來相關部門進行颱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整備之

參考。 

貳、文獻回顧 

一、颱風疏散、緊急避難及臨時安置之歷程 

颱風的疏散歷程是災害風險溝通的研究主題。現代社會中，政府會觀測颱

風資訊、發布預警訊息、提供疏散建議或下達疏散命令。另一方面，民主社會

下的居民常受諸多內外因素而決定其疏散決策(Lindell & Perry, 2004, 2012;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S.). Committee on Disaste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Fu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S.). 
Division on Earth and Life Studies., 2006; 陳亮全 et al., 2007)。依據 Lindell & 

Perry (2004, 2012)所提之居民防護行動決策模型中，有諸多原因會影響居民疏散

的決策：其範疇包含環境特徵（如當時是否已經大雨傾盆）、社會脈絡（如周圍

的鄰居是否已採取疏散作為）、資訊來源（如該預警資訊是否為官方專業單位所

發布）、資訊管道（如預警訊息是透過大眾媒體或社群媒體所得之）、資訊內容

（如是否詳細說明災害特徵、衝擊與防護建議等）及個人特質（如受災經驗、

學經歷及社會經濟狀況等）。居民在上述因素的影響下，會判斷颱風（或其他災

害）是否真的到來？會不會影響到他？有哪些有效行動可以採取？同時，居民

也持續蒐集資訊，做為其決策之判斷。當居民認為颱風確實會對他造成巨大災

害風險，而疏散是有效且可行（如有交通工具可疏散、有足夠的時間/體力/金

錢等資源）的作為時，居民便會採取疏散等應變作為。陳亮全等(2007)以 2005

年侵台的泰利颱風為案例，對台灣居民的疏散決策進行經驗研究。該研究發現，

就避難消息來源而言，居民最相信媒體，再其次為政府、親友、網路；住家環

境安全與環境徵兆變壞是居民疏散避難決策中的最重要考量因素。當居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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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時，亦同時評估該選擇何避難安置場所。 

傳統災害研究文獻中，常依循 Quarantelli (1982)的分類法，將與災害應變、

復原重建的庇護及住宅需求(post-disaster sheltering and housing)區分成：緊急避難

（emergency sheltering）、臨時安置（temporary sheltering）、臨時住宅（temporary 

housing）、永久住宅（permanent housing）。其中，緊急避難泛指的是居民對災害

的緊急回應，採取即刻躲避危害之庇護住居行動，可能歷時數小時到數天。臨

時安置為受影響的居民在危害侵襲後，到回到臨時住宅或永久住宅前（若跳過

臨時住宅階段的話）的臨時居住階段，可能歷時數天到數週。臨時住宅為從恢

復日常生活到搬遷至修繕或新建的永久住宅前之階段，通常需數週到數年；而

永久住宅則為完成住宅重建之階段(Quarantelli, 1982; 盧鏡臣, 張芝苓, 陳素櫻, 

& 李洋寧, 2010)。 

然而，傳統的分類法在晚近的災害經驗中，常發現其並非線性過程，且無

論從美國卡翠納颶風(Peacock et al., 2006)亦或台灣莫拉克颱風的經驗(盧鏡臣, 

吳杰穎, 簡賢文, & 黃俊能, 2013)，均發現上述分類法雖然在理論上描述了不同

階段庇護及住宅的需求，但在實務上，卻可能出現緊急避難過渡到臨時安置，

以及臨時安置過渡到臨時住宅，而非各階段截然分明的性質。由於緊急避難、

臨時安置在大型災害中具有過渡之特性，且均發生在應變階段，具在災前整備

之迫切性；而考量台灣多未就緊急避難及臨時安置特別區分—常以收容、短期

安置等方式概括稱呼的施政現實，故本研究乃結合緊急避難、臨時安置階段，

以避難安置稱呼涵蓋災前躲避災害及災後尚無法返家或演進至臨時住宅前之階

段。 

以颱風災害而言，台灣居民多半未如美國採在危害發生前即採取緊急避難，

而是等已經有較明顯的環境災害威脅時，才採取疏散、緊急避難措施。這除了

兩地文化差異外，也和美國居民常需移動上百英里的疏散避難，需較長之準備

時間有關。以台灣坡地災害而言，居民的緊急避難處所距離原住家多半不至太

遠。採原聚落內避難者，距離可能僅有百公尺；即便選擇異地依親者，其距離

也多半在數公里至十數公里之間。再則，雖然許多官方緊急應變計畫規劃疏散

撤離之居民到指定的緊急避難所避難，但居民多半以依親為首要選擇，僅有少

數居民利用政府指定的緊急避難所進行緊急避難(吳杰穎, 2009; 曾敏惠 & 吳

杰穎, 已接受; 莊明仁, 盧鏡臣, 許秋玲, 張歆儀, & 邱盈綺, 2011; 陳亮全 et 

al., 2007)。在平地有水災威脅的區域，雖然在規劃上亦選取鄉公所、活動中心

或公有建築為緊急避難地點，但考量搶救家中財物、水災發生時有足夠的時間

採垂直緊急避難、環境舒適度等因素，除了因獨居、行動不便、平房等風險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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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之住戶外，其餘居民多半在嚴重水災發生後被救援後，才會被送至政府部門

規劃的緊急避難所。 

就居民的避難安置場所選擇而言，其類型眾多，包含親友家、政府或慈善

團體提供的避難安置場所、旅館、其他自宅等。雖然公部門常指定公共建築或

與民間機構合作，提供居民避難安置之住居空間，但居民實際的避難安置行為

則相當多元，而且隨著其社會、政治、文化、經濟背景而有差異。公部門雖然

對颱風避難安置場所有所規劃，但居民的實際行為未必依照公部門的規劃進行。

也因此，災害管理者在規劃避難安置施政時，應了解居民場所選擇傾向，以降

低規劃與實際間之落差。 

此外不同災害類型或有不同的避難安置特性及場所需求。以台灣集集地震

的經驗來看，居民有兩階段緊急避難與臨時安置過程。第一階段在災害發生至

半日內(蔡綽芳, 2000)，為緊急避難階段。大部分居民以原住宅前道路為緊急避

難空間；除了在該空間可以避免因餘震引起的進一步災害外，在原住宅前也可

搶救房屋內重要物品、保護住所財物安全。再則，部分親友會以家門前為集結

地點，在逃離受損住宅後，亦需等待親友會合，討論下一階段臨時安置的地點。

在地點的選取上，當時多以自家門前道路、附近空地或綠地、廣場、公園、學

校等開放空間為主。顯然地，颱風的避難安置將會以室內空間為考量，與地震

避難安置特性有部分差異。 

二、影響颱風疏散及緊急避難的社會經濟因子及模式推估 

使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人數受許多因素影響，如災害規模、房屋安全鑑

定速度、天候、危害形式等因素所影響。家戶因災害被迫離家後，尋求替代性

的住宅。多數人會依親、搬至其他自有房屋、住旅館、租屋、甚至在家前的庭

院/馬路或至附近公園以露營車或帳篷暫住。不過，還是有些住戶無法自行取得

替代性住宅，而有公共避難安置服務的需求。低收入者、少數族裔使用公共避

難安置場所的比例會較高(Peacock et al., 2006)。如在 1992 Andrew颶風侵襲南

邁阿密後，雖然南邁阿密黑人僅占總人口的 20%，非西班牙語裔的白人占 30%，

但在災後安置於大型帳篷場地(tent cities)的居民中，有 30%為黑人，白人僅約

為 10-20%(Girard & Peacock, 1997)。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開設與關閉時間通常

是人為決定的，差異很大，從數天到數週均有。在 Andrew颶風和 Loma Perieta

地震後，公共臨時住居處所開設時間約 2 個月(Bolin & Stanford, 1991)，但其他

的小規模地震或颶風時間則較短。公共臨時住居處所的關閉，多半是要讓居民

搬到臨時住宅。然而，由時候這轉換的過程中也可能不順利，如在 Andrew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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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後大型帳篷場地的關閉，造成 3,500 住民中的 2 千人無家可歸(Girard & 

Peacock, 1997)。 

在其他類型災害方面，1994年洛杉磯北嶺地震後，約有 80% 災前的街友

在災後會尋求公共避難安置服務；而在場所的居民中，則有 1/3 來自於住宅有

實際受損的住戶(Bolin & Stanford, 1998)。不過，使用公共收容所的需求受很多

因素影響，如該地區的空屋率、災損狀況、社會經濟特性及人際網絡文化等。

在日本，東北大地震因海嘯或核災引起的災後避難安置中，高齡人口佔了公共

避難安置場所人口中相當之比例。高齡人口在避難安置場所中的生活（甚至導

致死亡）議題，亦已有諸多報導(李香潔 & 陳亮全, 2012)。相較於美國、日本

對公共避難安置場所使用族群及災害脆弱性議題已多有關注，台灣對不同屬性

居民之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選擇，以及使用場所之居民特性掌握之研究（無論災

害類型）仍較為有限。 

在針對避難安置場所需求的評估模式中，美國運用 HAZUS MH 的模組進

行跨災害類型的避難安置場所需求評估。HAZUS 是世界上最先進、完整的多

重災害損失評估系統之ㄧ；現有最新的模組為 HAZUS-MH 3.2。HAZUS 由

FEMA 資助，於 1992年開始發展地震災損模型，並於 1997、1999、2000、2001

及 2002進行模式的改版。除了地震災損評估外，其也於 1998年發展颶風、龍

捲風及水災模式，使其得以評估多重災害的影響。無論地震、颶風、龍捲風、

水災等災害，都可能引發房屋的損毀，使得居民有進一步的臨時安置需求，因

此，HAZUS 提供評估模組推估災害發生時的避難安置需求，以利災害管理決

策人員在災前即進行相關規劃，降低災後因救災能量不足所引發的居民困擾。

雖然收容需求會因社會文化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但透過對HAZUS模式的分析，

將可提供避難安置需求評估方式之參考。 

HAZUS 的收容評估模式涵蓋：1.離家家戶數的估算，以及 2.短期收容（避

難安置）的人數推估。因本研究著重於檢視颱風災害家戶疏散後，有哪些社會

經濟因子會影響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選擇？限於篇幅，下文僅就避難安置人數推

估予以討論。在 HAZUS 的避難安置需求評估模式中，考量下列面向：人口總

數、家戶數、所得分配、種族、房屋持有、年齡結構。其中，前 2 個因素為人

口量的評估因子，而後面 4 個因素則決定離家者使用收容所的機率。其評估式

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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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TP為需要短期收容需求人數 

#DH為離家家戶數 

POP為該地區總人口 

#HH為該地區總戶數 

αijkl 為收容所需求權重常數 

HIi 為該地區在第 i所得分配的人口比例 

HEj 為該地區在第 j族群的人口比例 

HOk 為該地區在第 k房屋持有關係的人口比例 

HAl 為該地區在第 l年齡組的人口比例 

 

權重αijkl則可透過下列公式，參考其經驗常數予以計算。 

   [2] 

其中，IW, EW, OW, AW分別為所得、族群、房屋持有、年齡變項之總權重；

而 IM i、EMj、OMk、AM l則分別為該變項下次類別（如族群中的白人、非裔美

國人等）的個別權重。 

式[2]的經驗常數可由 HAZUS技術手冊取得(FEMA, 2016)。整體而言，其

所得權重為 0.73，族群為 0.27，房屋所有及年齡權重均暫設為 0。因此，其基

本模組中僅考量居民的所得、族群兩因子；但其模組也預留房屋所有權、年齡

之面向供使用者做進階調校。就所得及族群因子而言，所得越低、黑人及西班

牙裔者，使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係數越高，即其越傾向使用公共避難安置場

所。 

地震是其他類型災害中，避難安置模式成果較豐富的災害類型。日本的地

震的公共避難安置場所推估模式，以離家人數之 65%（災前問卷調查值為 68.3%）

做為避難安置場所需求之估算(東京都総務局総合防災部防災管理課, 2012)。國

內則有研究者從集集地震災害經驗推估，以區域人數之 85%有緊急避難需求、

區域內人數之 40%有臨時安置需求、區域人數之 25%具臨時住宅需求(蔡綽芳, 

2000)。從上述模式來看，該推估模式均未考量個別社會經濟因子，而將不同區

域的社會經濟特性視為無差異，以乘以固定的經驗參數來估算避難安置服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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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三、莫拉克颱風疏散及避難安置的經驗研究 

莫拉克颱風於 2009年 8月侵襲台灣，是近年來造成台灣廣泛區域重大衝擊

的颱風事件。中央氣象局於 8月 5日晚上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並於 8月 6日上

午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於 8月 10日清晨解除颱風警報。莫拉克颱風風力

雖僅具中颱強度，但帶來非常極端的雨量。以那瑪夏民生雨量站為例，其在 8

月 7 日至 8 月 10 日間即降下 1687.5mm之雨量；而御油山雨量站更測得

2583.0mm之降雨。這樣的雨量致使台灣中南部及東部山區多數崩塌、土石流；

南部平原地區諸多地區河川溢堤、積水宣洩不及，造成水災。 

莫拉克颱風來襲前，多數居民並未預先採取異地避難作為。以高雄那瑪夏

南沙魯為例，其發生土石流時許多居民仍待在家中。災害發生後，南沙魯居民

約 2百人始扶老攜幼逃往缺乏遮蔽的民族部落舊平台避難。那瑪夏瑪雅聚落的

多數房屋並未受到毀損，但大雨造成逕流，夾帶土石泥砂灌進部落中。瑪雅聚

落居民先撤離至那瑪夏民權國小收容所，但因民權國小也淹水，居民再度撤出，

一部分前往民權教會 2樓，一部分則返回自宅中。那瑪夏達卡努瓦聚落內無重

大災害，居民多在自宅避難(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 2009; 張芝苓 & 盧鏡臣, 

2011)。 

為了確保居民安全及避免災害擴大，政府半強制對山區聚落執行異地臨時

安置策略。在災後初期，政府曾利用離原聚落近的宗教或慈善機構場地如佛光

山等地做為臨時安置，但後因當年 8月 26日永久屋政策定案公告，使得預期的

臨時安置（原規劃應為兩週內）可能延長至數個月。前行政院長劉兆玄於當天

表示：「行政院與災區縣市長已達成共識，若一切順利，31 日前所有收容所的

災民全部遷移到狀況良好的軍方營房，收容所全部淨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會協助搬遷。…狀況良好營房可提供超過 7000 床位，所有收容所的災民都可移

到較舒適的地方居住，且可住得較長」。 

多數受災害影響之居民，特別是漢人，並未臨時安置於軍方營房，而採依

親或租屋，甚至是留在/返回原居地，等待永久住宅完工配發。相較之下，接受

軍方營房（含榮家及退撫機構）者多為原住民鄉鎮，包含高雄那瑪夏（工兵學

校、仁美營區、高雄農場）、桃源（陸官營區、鳳雄營區）、屏東霧台（屏東榮

家）、三地門（龍泉營區）等鄉鎮。總計有 3,047位居民被安置於 15 個軍方營

舍。以高雄那瑪夏及桃源為例，其臨時安置期間從 2009年 9月至 2010年 2月，

時間長達 6 個月；屏東則因永久屋完工期間更晚（如瑪家農場、南岸農場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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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部分居民在災後 2 年仍居住於軍方營舍中(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 2011)。需特別說明的是，並非多數原住民均選擇軍方營房做為臨時

安置方式，仍有相當比例之居民選擇自行租屋、依親或返回原居地等方式，進

入臨時住宅階段。 

在莫拉克颱風後，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就莫拉克颱風 1,768戶因房屋受

災損毀而不堪居住之家戶，進行 6 年 4 期的莫拉克颱風社會經濟衝擊與復原重

建追蹤資料調查。在第一年，該問卷詢問居民在莫拉克颱風時預警資訊來源、

是否疏散，以及疏散後選擇哪些地方做為臨時住所。其中，72.4%的安遷救助

戶過去並無疏散經驗。有 50.1%的住戶在當時被主動通知須疏散，但也有 49.9%

的家戶未被主動通知；70.6%的家戶在當時進行疏散。就訊息來源而言，有 42.5%

的住戶表示其疏散主要消息來源為村里長、幹事或頭目，20.2%的住戶主要消

息來源為鄰居，7.5%的住戶主要消息來源為大眾媒體，6.2%的住戶主要消息來

源為軍警消，亦有6.2%的住戶表示主要消息來源為公所人員。就疏散時機而言，

僅 44.8%的家戶在災前即已疏散，較符合傳統上對於颱風「緊急避難」行為之

認知；災害發生當下或之後撤離的佔 55.2%。有總數 65%的住戶表示應該要更

早撤離。至於實際撤離的時段則以白天為主，入夜後撤離的比例不到 25% (陳

淑惠 et al., 2010)。 

該問卷也針對居民所停留的臨時住所（避難或安置場所）進行調查，若停

留多個處所，則填答停留最久的處所。居民回應之結果如表 1 所示（已扣除跳

答或未填答者，有效樣本數 1,177）。其中，在外租屋為最多，達 29.9%；親友

家次之，佔 28.0%。軍營、學校/活動中心、寺廟則分佔 18%、11.9%、3.8% (陳

淑惠 et al., 2010)。 

調查中也發現，居民撤離需求最高者依次為交通工具(33.2%)、協助逃難人

力(31.8%)、對外通聯工具(14.7%)。至於當初不願撤離的原因依次為：覺得不會

那麼嚴重(38.9%)、不喜歡待在外面(22.2%)、怕家裡值錢的東西被偷(11.1%) (陳

淑惠 et al., 2010)。 

表 1. 莫拉克颱風後避難安置場所之選擇（若多次搬遷，以居住最久之處所填答） 
場所 村里長

頭目家 

寺廟/精

舍/神壇 

學校或活

動中心 

親友家 旅館飯店 軍營區 在外租屋 教會 其他 

戶數 1 45 140 330 7 212 352 7 83 

百分比 0.1% 3.8% 11.9% 28.0% 0.6% 18.0% 29.9% 0.6% 7.1% 

資料來源：陳淑惠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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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期間之避難安置服務狀況，國內已有部分學者予以討論。主要

議題包含難以因應超乎規劃之避難安置規模、避難安置服務品質不佳、實際開

設場所與規劃之地點有相當程度落差、大量安置數量及民眾自發捐贈物資匯集

造成社政人力吃緊、緊急避難至臨時安置及臨時安置至臨時住宅之過渡等議題

(吳麗雪 & 趙若新, 2010; 張芝苓 & 盧鏡臣, 2011; 盧鏡臣 et al., 2013; 許秋

玲, 廖楷民, & 李香潔, 2014)。 

參、研究方法 

一、分析架構 

本研究透過資料統計來評估哪些社會經濟因子對避難安置場所的選擇有所

影響。因模型本身在於檢驗依變項與自變項間之關係，而較不在述說避難安置

場所開設之決策、經營管理等較偏政策面之議題。故本研究參考既有文獻中可

能影響避難安置的社會經濟（脆弱性）因子，據以建構本研究之計量模型。 

在目前國際上的主要評估模式中，避難安置需求模式均建構在離家人數的

基礎上。離家人數與災害規模、房屋損毀狀況等因素有關，涉及災損狀況及社

會經濟面向。因本研究之目的為解析影響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需求之社會經濟因

子，以利其需求量評估，故本研究不就離家人數的評估模式進行討論，而直接

著眼於避難安置評估模式。在主要的避難安置模式中，美國 HAZUS 運用了居

民的社會經濟因子來評估避難安置服務之需求量。相較之下，日本及台灣集集

地震的經驗公式中，則將所有的社會經濟因子視為常數/未能解釋的因子，以離

家人數乘以經驗係數來估算。雖然美國 HAZUS將族群、所得、年齡、房屋持

有納入避難安置模式中，不過在初階及中階模式中，其僅就族群、所得特性納

入推估考量。 

考量 HAZIS 模式及台灣經驗現實，本研究將 HAZUS已考量，且符合台灣

避難安置選擇之族群、所得、房屋持有因子納入。此外，HAZUS 模式中雖然

也將年齡納入，但考量避難安置多以家庭為單位，單獨考量個別成員年齡較無

法呼應經驗現實；相較之下，家庭生命週期或許是更合適的解釋變項。此外，

本研究亦從較易獲得的社會脆弱性因子中評估，將婚姻狀況、學歷納入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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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影響家戶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社會經濟影響因子示意圖 

本研究的假設即為上述之族群、所得、房屋持有、家庭週期、婚姻、學歷

等因子，對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與否均具影響力。因本研究欲檢視社會經濟

因子是否會影響居民的避難安置處所選擇，依變數為是否使用公共避難安置處

所，其值為否(0)或是(1)。在模型建立上，本研究採二元變數（是/否、有/無、

會/不會）之 logistic回歸模型，來檢驗避難安置處所選擇的影響因子。其機率

估算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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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1、X2….為本研究所選用之社會經濟因子；β1、β2…則為其係數。 

Logistic迴歸的基本原理為二元變數兩種選擇的勝算比(odds ratio)，就本研

究來說，即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對其他場所的比例，其值從無限大 (100%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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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1/0) 到 0 (絕對不使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0/1) 。其原

理亦可透過表 2 來表示：Pi代表疏散家戶去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機率，則 1-Pi

代表疏散家戶採用自力/其他形式場所的機率，兩者機率合起來為 1。勝算比則

為 “去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機率” / “採用自力/其他形式避難安置場所的

機率”。而 logit係數則表示其 Y=1 的機率值：ex / (1 + ex)；以機率值為 0.9，

或勝算比是 9 的狀況而言，其 logit 係數 2.2代表其機率值為 e2.2 / (1 + e2.2)= 

2.7182.2 / (1 + 2.7182.2)=0.9。 

表 2. Logisticc 迴歸之機率值、勝算比與 logit 係數之關係 

Pi .1 .2 .3 .4 .5 .6 .7 .8 .9 

1-Pi .9 .8 .7 .6 .5 .4 .3 .2 .1 
勝算比 .111 .25 .429 .667 1 1.5 2.33 4 9 

Logit 係數 -2.20 -1.39 -.847 -.405 0 .405 .847 1.39 2.2 

 
在檢定具影響力之社會經濟因子後，本研究可擷取重要因子，參考 HAZUS

估算各因子各次類別之組合，求取其選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之比例。在下一階

段，則可透過不同地區（可以從最小統計區至縣市層級）各因子各次類別之人

口，估算公共避難安置場所之需求量。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運用莫拉克颱風後，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就莫拉克颱風 1,768戶

安遷救助戶中的 1,754戶所進行之「莫拉克颱風社會經濟衝擊與復原重建之調

查」資料進行分析。該問卷疏散題項中，詢問居民在莫拉克颱風時是否疏散、

疏散後選擇那些地方做為臨時住所（有效樣本數 1,177）。此外，該問卷也調查

居民家戶基本資料，包含戶長年齡、婚姻狀態、家庭戶量大小、宗教信仰、教

育程度、家戶收入、家庭年齡特性、種族等等特性。透過疏散避難資料與家戶

基本資料的交叉分析與 logistic回歸模型建構，可做為本計畫進行颱風避難安置

需求的估計參考。完整填答避難安置處所及本研究所選用社會經濟因子之樣本

數為 1,158。 

在依變項方面，問卷詢問安遷救助戶停留最久的臨時住所（避難或安置場

所）為何，選項包含村里長頭目家
1
、寺廟/精舍/神壇、學校或活動中心、親友

                                                 

1 在台灣的鄉村、原住民區域，村里長、頭目實兼具公共性及非正式社會網絡特性。因在原填答項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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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旅館飯店、軍營、在外租屋、教會、其他。本研究將回答村里長頭目家、

寺廟/精舍/神壇、學校或活動中心、軍營、教會者編碼為 1：傾向使用公共避難

安置場所；選擇親友家、旅館飯店、在外租屋、其他者編碼為 0：不傾向選用

公共避難安置場所。 

在自變項部分，因問卷中資料之限制，本研究擷取資料中之族群、所得、

家庭年齡特性、房屋持有、（戶長）婚姻狀況、（戶長）學歷等資料。其中，將

族群簡化成是否為原住民（虛無變項，0/1）；所得經模型測試後，選用家戶人

均年收入；家庭年齡特性則換算成撫養比（14歲以下及 65歲以上人口所佔比

例）；房屋持有及婚姻狀況為虛無變項（0/1）；學歷則轉編碼為最高學歷之正常

修業年數。本研究透過統計軟體 SPSS進行資料串聯、重新編碼及進行 logistic

迴歸分析。 

 

表 3. 本研究主要變項之內容說明 

變項 內容 

避難安置

場所選擇 

依調查中居民填答村里長頭目家、寺廟/精舍/神壇、學校或活動中

心、軍營、教會者編碼為 1，其餘編碼為 0。 

族群 虛無變項，原住民或非原住民。 

家戶人均

所得 

家戶人均年收入，百萬元。依各年度居民填答之年收入（災前，

順序尺度），轉換相對應之年收入後除以該戶人數。 

房屋持有 虛無變項，房屋為自有或租用/其他權屬。 

家庭周期 撫養比，該填答家戶中 14 歲以下及 65 歲以上人口除以該戶總人

口數。 

婚姻 虛無變項，婚姻狀態。已婚有偶編碼為 1，其餘為 0。 

學歷 所受教育之年度。依各年度居民所填之學歷，依正常修業年

限，轉化成受教育年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親友家，考慮村里長、頭目有其社會網絡之公共性，本研究將選擇村里長、頭目家而未填答親友家之個

案，歸類為選擇公共避難安置處所。就結果而言，其個案數僅為 1，無論歸於公共或自力範籌，對結果影

響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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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莫拉克颱風期間影響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選用之社會經濟

因子及需求模式初探 

一、影響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選用之社會經濟因子：完整模型 

透過 logistic迴歸分析，本研究可以驗證相關文獻或案例所提的人口社會經

濟因子，是否在莫拉克颱風案例中對居民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產生影響，其

影響為何？本研究透過 logistic迴歸分析，利用種族(X1)、所得(X2)、房屋所有

權(X3)、依賴人口比(X4)、婚姻狀況(X5)、教育程度(X6)等人口社會經濟因子，

來預測家戶是否在離家後，是否使用公共避難安置處所(Y)。模型的結果如表 4

至表 7 所示。 

從表 4 模型配適度來看，解果僅為中低，Cox & Snell R2僅 0.18，Nagelkerke 

R2也僅 0.248。此結果表示雖然相關理論指出利用人口社會經濟因子來預測收

容所是有效的，但莫拉克颱風期間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使用除了受到人口社會

經濟因子影響外，也受其他未被考量的因子影響。表 5顯示利用此模型，平均

預測正確率僅為 72.2%。整體來說，依此模型預測家戶選擇的結果尚未達精確

之程度。 

表 4. 完整模型的配適度 

-2 Log likelihood Cox & Snell R Square Nagelkerke R Square 

1259.751a 0.180 0.248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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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完整模型的預測正確率 

觀察值 

預測值 

使用收容所 

否 是 預測正確率 

使用 公 共 避

難安置場所 

否 600 161 78.8 

是 161 236 59.4 

合計   72.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6. 完整模型的係數 

 B S.E. Wald df Sig. Exp(B) 

原住民 1.950 .150 170.110 1 .000 7.031 

家戶人均年所得(百萬) -534.182 283.418 3.552 1 .059 .000 

屋主 -.131 .306 .184 1 .668 .877 

依賴人口比 -.215 .237 .827 1 .363 .806 

已婚 -.123 .145 .714 1 .398 .885 

受教育年 -.079 .019 17.197 1 .000 .924 

常數項 -.670 .365 3.366 1 .067 .51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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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完整模型各變項之相關係數 

 

常數項 原住民 

家戶人均年

所得(百萬) 屋主 依賴人口比 已婚 

受教育

年 

常數項 1.000       

原住民 -.169 1.000      

家戶人均年

所得(百萬) 
-.137 .068 1.000     

屋主 -.781 -.007 -.030 1.000    

依賴人口比 -.222 -.132 .013 -.041 1.000   

已婚 -.122 .026 .081 -.047 -.128 1.000  

受教育年 -.410 -.188 -.157 .038 .169 -.173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從表 6 的 logit 係數(B)中，可檢視哪些人口社會因子對選擇公共避難安置

處所的影響結果；Exp(B)為勝算比。從結果來看，則僅族群、教育程度在統計

上達到顯著影響（α < 0.001），所得則僅在α < 0.1有顯著影響。就影響的方

向而言，原住民族項下 logit係數為正，表示在控制其他變項後，原住民族較傾

向使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而所得、教育程度項下之 logit係數為負，表示所得、

教育程度越低者，越傾向使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這樣的結果也和傳統討論災

害脆弱性與避難安置之相關研究結果吻合(Peacock et al., 2006)。不過，傳統討

論災害脆弱性研究亦常討論之社會經濟脆弱性因子，包含房屋持有、家庭年齡

結構、婚姻狀況等，對莫拉克颱風期間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選擇並無顯著影響。 

二、影響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選用之因子：族群次分類模型 

考量台灣颱風之疏散、避難及安置經驗，上述機制之啟動經常發生在山區。

台灣山區之部分為原住民鄉鎮，具有相當高比例之原住民人口。本研究基於上

述族群對避難安置場所選擇有影響的基礎下，為了提升對於原住民及非原住民

家戶疏散避難行為的鑑別，本研究特地將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樣本分群，依序

進行影響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之社會經濟因子分析。 

原住民的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預測模型結果如表 8至表 11 所示。從表 8 的模

型配適度來看，將族群因素拿掉後，原住民模型的配適度更低，Cox & Snell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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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0.058，Nagelkerke R2也僅 0.078，表示在原住民的避難安置處所的選擇上，

人口社會經濟因子的解釋力亦有限；在整體預測的正確率上，也僅有 60.1%。

從表 10 有關人口社會經濟因子與選擇避難收容處所的關係來看，原住民家戶之

教育和所得特性，對避難安置處所的選擇有顯著影響。教育程度越高、所得越

高的原住民家戶，越傾向不使用公共避難安置處所。這樣的統計結果，亦和相

關文獻的研究成果一致。 

表 8. 原住民模型的配適度 

-2 Log likelihood Cox & Snell R Square Nagelkerke R Square 

774.597a 0.058 0.078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9. 原住民模型的預測正確率 

觀察值 

預測值 

使用收容所 

否 是 預測正確率 

使用 公 共 避

難安置場所 

否 130 143 47.6 

是 91 222 70.9 

合計   6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10. 原住民模型的係數 

 B S.E. Wald df Sig. Exp(B) 

家戶人均年所得(百萬) -1036.607 382.952 7.327 1 .007 .000 

屋主 -.105 .380 .076 1 .783 .901 

依賴人口比 -.358 .306 1.365 1 .243 .699 

已婚 -.091 .180 .253 1 .615 .913 

受教育年 -.113 .027 18.113 1 .000 .893 

常數項 1.726 .479 12.986 1 .000 5.616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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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原住民模型各變項之相關係數 

 

常數項 

家戶人均

年所得(百

萬) 屋主 

依賴人

口比 已婚 受教育年 

常項 1.000      

家戶人均年所得(百萬) -.117 1.000     

屋主 -.763 -.031 1.000    

依賴人口比 -.230 -.004 -.056 1.000   

已婚 -.155 .073 .009 -.140 1.000  

受教育年 -.535 -.121 .057 .103 -.131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非原住民的模型結果如表 12至表 15 所示。從表 12 的模型配適度來看，非

原住民模型的配適度極低，Cox & Snell R2僅 0.004，Nagelkerke R2也僅 0.007，

表示在非原住民的避難安置處所的選擇上，人口社會經濟因子沒有解釋力：使

用收容所的行為是隨機的（或可能受到其他社會經濟因子或自然、營建環境等

非社會經濟面項之因子影響）。其中，所得對非原住民族群的影響雖是正值，但

其等於 0 的機率高達 82.8%，離統計常用的門檻值 5%有甚大差距；本研究將此

視為抽樣造成的統計誤差。因為非原住民傾向不使用公共避難收容處所，即使

全部無差異地預測不使用公共避難處所，平均預測正確率可達 85.3%。從表 14

檢視社會經濟因子對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選擇的結果來看，所有文獻所提示

的因子，在統計上均不顯著。 

 

表 12. 非原住民模型的配適度 

-2 Log likelihood Cox & Snell R Square Nagelkerke R Square 

474.863a 0.004 0.007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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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非原住民模型的預測正確率 

觀察值 

預測值 

使用收容所 

否 是 預測正確率 

使用公共避

難安置場所 

否 488 0 100.0 

是 84 0 .0 

合計   85.3 

a. The cut value is .5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14. 非原住民模型的係數 

 B S.E. Wald df Sig. Exp(B) 

家戶人均年所得(百萬) 77.632 356.435 .047 1 .828 5.19E33 

屋主 .192 .516 .139 1 .709 .825 

依賴人口比 .144 .377 .147 1 .702 1.155 

已婚 -.189 .252 .565 1 .452 .827 

受教育年 -.030 .031 .951 1 .329 .970 

常數項 -1.267 .585 4.692 1 .030 .28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需求及其社會經濟影響因子：莫拉克颱風的經驗研究 

 21 

 

 

表 15. 非原住民模型各變項之相關係數 

 

常數項 

家戶人均

年所得(百

萬) 屋主 

依賴人

口比 已婚 受教育年 

常數項 1.000      

家戶人均年所得(百萬) -.137 1.000     

屋主 -.793 -.023 1.000    

依賴人口比 -.297 .027 -.015 1.000   

已婚 -.049 .136 -.147 -.098 1.000  

受教育年 -.437 -.160 .017 .248 -.206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三、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需求量的初探 

上述研究成果之分析單元為家戶，用以評估在莫拉克颱風期間，安遷救助

戶之社會經濟特性與其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之關係。在完整模型中，族群、

教育程度對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選擇有影響力（若放寬到α < 0.1，則所得亦

有影響）。不過，本研究亦發現，研究中所涵蓋之社會經濟因子在解釋力及預測

精確度上仍不盡人意。此外，本研究僅就莫拉克颱風的避難安置經驗進行分析，

尚未納入其他颱風事件之經驗予以檢驗。若要依此便主張其他颱風事件影響公

共避難安置場所需求的社會經濟因子均與莫拉克颱風雷同，亦顯證據薄弱。不

過，為了促進未來其他研究者及決策人員對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需求量推估之改

進，本研究嘗試從上述研究成果，研提以莫拉克颱風為例的重大颱風災害事件

下，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需求評估的經驗公式。 

從實務來看，公共避難安置場所之規劃多不對單一家戶的行為評估，而以

一空間區域下整體的人口特性予以估算，如前文文獻回顧「影響颱風疏散及緊

急避難的社會經濟因子及模式推估」節中所述。以台灣為例，鄉、鎮、市（、

區）公所是公共避難安置場所之規劃主體，其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需求分析，多

為該鄉鎮市區整體，或以轄下的村里為單位進行分析。就需求評估模式的設計

而言，變項資料必須在該地裡統計單元上容易取得，以及便於計算。本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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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已指認族群對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選擇有重要影響，而原住民/非原住民人數

在無論是鄉鎮、村里，甚至是一級統計發布區的人口統計資料中，均容易取得。

因此，將族群變項納入需求評估是合理考量。因教育程度變項在非原住民模型

中，並未呈現出影響力，且資料取得及轉換相較亦較複雜。在資料取得及分析

的權衡下，本研究未將教育程度納入評估式中。 

HAZUS 評估模式考量各變項組合，依每一組合之人口數乘以該項下使用

公共避難安置場所之比例係數來估算。日本及台灣集集地震經驗模式中，則不

鑑別各地社會經濟屬性差異，而以經驗係數呈現。本研究將族群因素納入評估

變項，下分原住民及非原住民兩類別。本研究建議重大颱風事件的公共避難安

置場所評估式為： 

該地理區（鄉鎮、村里、統計區）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需求量（人）= 

離家原住民人口數 * WI + 離家非原住民人口數 * WH 

 
其中，WI 為原住民居民人數使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之權重，WH 為非原住

民居民人數使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之權重。以莫拉克颱風之經驗，53%的原住

民家戶使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95%之信賴區間為 49%-57%。15%的非原住民

家戶使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95%之信賴區間為 12%-17%。依照此模式，WI

和 WH 分別為 0.53、0.15；不過，若該鄉鎮市區有較充裕之整備資源，且從較

保守、多留整備餘裕的整備策略來看，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需求可將 WI 和

WH 分別設為 0.6及 0.2來推估。雖目前尚無其他颱風案例的計量分析研究成果

可資比較、校驗，但上述參數值和近年來颱風疏散避難的經驗來看，如 2016

年颱風事件使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人數佔總疏散人數的比例來看（包含原住

民與非原住民的平均約 25%），似尚稱合理（另見結論與討論）。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莫拉克颱風災後對安遷救助戶之撤離、避難、安置調查資料，建

構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選擇的 logistic迴歸模型，檢驗有哪些重要的人口社會經濟

因子影響家戶對避難安置場所的選擇。從結果來看，模型結果顯示族群、教育

程度（、所得在α < 0.1下顯著）對家戶是否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有影響。

亦即，本研究之假設：族群、所得、房屋所有權、家庭生命週期、婚姻狀況、

教育程度對家戶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有所影響，僅族群、教育程度、所得（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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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獲得支持。從結果來看，原住民家庭比非原住民家庭更傾向選擇公共避

難安置場所；此外，人均所得較低、戶長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庭，也較傾向選擇

公共避難安置場所。這樣的研究發現，與國際上在社會脆弱性面向的研究成果

一致。不過，若將樣本區分為原住民、非原住民兩個族群次分類來分別比較，

則所得、學歷因素亦會影響原住民家庭的避難安置場所選擇；相較之下，所得、

房屋權數、家庭生命週期、婚姻狀況、學歷等因素則對非原住民家庭的避難安

置場所的選擇，則無顯著影響。 

本研究依照莫拉克颱風的經驗，提議在大規模颱風災害事件下，公共避難

安置場所的保守整備量（人）可依離家/需避難安置之原住民人數*0.6+離家/需

避難安置之非原住民人數*0.2 來估算。不過，因為莫拉克颱風屬數十年來最為

重大之災害衝擊，諸多聚落同時受到災害衝擊，受災居民的親朋好友家也可能

在事件中受災，無法相互支援協助其他親朋好友避難安置。在這樣的狀況下，

將更迫使居民選用公共避難安置場所。從常理上判斷，若屬中小規模颱風災害，

居民更可能從未受災的親朋好友家中獲得庇護，而無須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

亦即，在中小規模的颱風事件中，選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的人口比例將會較本

研究建議的保守整備量來得少。 

此外，從原住民的公共避難安置場所模式來看，所得、戶長學歷仍對原住

民家戶的避難安置選擇有影響。即便是中小規模颱風，原住民鄉鎮在公共避難

安置場所的整備除了需比非原住民鄉鎮高的整備量外，若該鄉鎮居民的經濟狀

況較拮据、教育程度相對較低者（如花、東原住民鄉鎮之所得、受高等教育比

例均較全國平均低），則在颱風應變及短期重建期間，公所需預估居民對公共避

難安置場所有較高之需求。若颱風造成大規模災害的發生，則上述原住民鄉鎮

的公共避難安置場所整備量，或許將比研究中建議的離家/需避難安置原住民人

數乘以 0.6的簡易推估式來得高。 

因本研究分析模式及既有調查資料之限制，仍有部分在理論上影響公共避

難安置場所選擇的因子未能被涵蓋，諸如 Lindell 及 Perry (2012)提及環境特徵、

社會脈絡、預警訊息之來源/傳送管道/內容等特性，也可能影響居民評估是否

要疏散，以及選擇避難安置場所之決策。上述面向對居民在選擇避難安置場所

時的影響，仍待後續研究就台灣的經驗現實來加以分析、確認。另一方面，由

於莫拉克颱風屬衝擊規模甚大的颱風事件，如前述分析，其公共避難安置場所

的選擇特性可能與中小規模的颱風事件略有差異。在未來，也需由後續研究就

其他不同規模颱風事件之避難安置提供經驗研究成果，以修正評估模式，提升

適用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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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HAZUS 等模式係將公共避難安置場所之評估式建構於離家戶數/人

口的基礎之上。考量離家人數與災害特性、房屋、公共設施、水電損毀等面向

有關，與本研究著眼之社會經濟因子有較大差異而未納入本研究分析。不過，

從模式的完整性而言，前端的災害特性、房屋、公共設施、水電損毀與離家戶

數/人口的評估，仍待後續研究來分析、建構，才能更完善具台灣本土特性的公

共避難安置場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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